
□通讯员 王李雷

06 Police警界 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王靖宁 电话：87138120 Email：ykdaily@163.com

智慧联动、提速增效、减证无证，给足群众便利

永康公安构建“无证明城市”新格局

打破壁垒提速增效，尽心！

自金华地区开展“无证明城市”
改革以来，市公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了
以市局领导“一把手”为组长的改革
工作专班，结合实际，主动作为，梳理
出取消证明办事事项 24 项，清理线
上线下证明材料 150 余份。全面清
理诸如证明“我是我”“我妈是我妈”
等“奇葩”证明，以及各类学历、亲属
关系、居住暂住、房屋所属等以往需
要循环重复证明的无谓证明。

市公安局在梳理、砍掉无需证明

事项方便办事群众的同时，持续推进
窗口办事服务规范化建设，打通各单
位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
壁垒。在全局11个派出所统一架设
政务专网，公安窗口单位配备“无证
明城市”查询核验系统，设立了40人
的联络员队伍和 7 个钉钉工作联系
群，让“数据跑”“部门跑”代替“群众
跑”，实现群众“零跑腿”。

目前，通过“无证明城市”查询
核验系统已实现了全市 10 大类 33

小类的高频事项的共知共享。如办
理市内住址变动落户业务，只需要
通过系统查询，便可查到相关不动
产记录，免去群众提供证明。对部
分系统上无法直接核验的事项，工
作人员可以通过钉钉工作联系群发
起内部验证需求，由联络员直接负
责相关证明材料的接收、推送和查
询核验，及时予以反馈。由此，办事
群众无需再往返不同部门，也不用
再反复开具相关证明。

服务上门代跑代办，贴心！

为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5月
15 日，市公安局正式启动社区警务
巡逻服务专车。由 24 辆服务专车
结合前期组建的全市 650 名网格员

“跑长”队伍开展代跑代办服务。形
成群众到跑长、跑长到社区民警、社
区民警专车代跑后交回的全程闭环
服务模式。3个多月以来，已办理代
办服务 2000 余人次，累计为群众节
约时间1000小时以上。

独居老人胡阿婆的户口本损坏
了需要补领，但因不慎摔了一跤，就

耽搁了下来。在得知永康公安的服
务专车可以代办此项业务后，胡阿
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询问了上门走
访的社区民警，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当场登记完相关信息。

“警察和警车帮着跑腿，真是方
便了我们老百姓啊！”过了段时间，
还在家中修养的胡阿婆欣喜地从民
警手中接过了换好的户口本。

原来，每一辆社区警务巡逻服
务专车上都配有一本“社区民警代
办业务登记薄”。上面设计了户口

本换领补领、补办驾驶证、特种行业
许可申请等 23 项代办代跑业务的
登记表格。在走访群众时，有群众
提出相应的代跑代办要求，民警就
可以及时做好相关记录。这些业务
将由民警一手代办，而群众要做的
只是提供身份证及相关证件供警方
采集信息即可。社区警务巡逻服务
专车将服务窗口开到了群众的家门
口，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需
的业务，享受贴心的服务。

为净化道路交通秩序，清除交通安全
隐患，近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失驾”
系统进行技术升级，对“失驾”人员驾车上
路行驶实施更加精准的打击。

“失驾”是指驾驶人由于醉驾、吸毒、
驾照过期、满 12 分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
驶证被暂扣、注销、吊销，从而失去合法机
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但总有一些人抱
着侥幸心理偷偷地在开。

8 月 15 日，吕某驾驶机动车从永康某
村出发上东永高速至永康市区时，被永康
交警拦下。原来，吕某于今年 6 月因酒驾
被暂扣驾驶证，而在明知驾驶证被暂扣仍
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后吕某被拘留7日并
处罚款500元。

同样要接受法律严惩的还有曹某。
曹某，因驾驶证被扣满分被扣留驾驶证。
原以为不开自己的车辆可以逃避交警的
科技监管和路面检查，没想到行驶在我市
某路段时仍被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查处。
曹某非常惊讶：“我都没开自己的车，你们
怎么知道我没有驾驶证的？”

永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升级原有的
“失驾”查辑技术，运用大数据、精细比对、
人员跟踪等先进科技手段，让查处更快捷
更精确，让失驾人员无处遁形。

据了解，造成“失驾”有六种情形：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
月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的（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人因有毒驾行为，或正在执行戒毒，或长
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被
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证在处理非现
场违法行为时，累计超过 12 分，被暂扣机
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因发生交通事故或
因其他违法行为，被暂扣或吊销驾驶证
的；驾驶人因未关注自己驾驶证，超期未
审验、未换证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证被
注销的。

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

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

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

或者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 12

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通讯员 吕倍思

黑恶势力 个个喊打
平安建设 人人参与

永康交警“黑科技”升级

严厉打击“失驾”
人员驾车上路

资源整合智慧联动，用心！

“想不到来这里给车辆上个保
险，顺便还领了免检标志。”5 月 17
日，位于古山镇南风路的“警保联
动”永康人保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
式启用。市民陈女士办理了该站的
首单业务，办完事后，她惊喜道：“不
用再跑位于城区的车管所，节约了
不少功夫呢！”

这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是市
公安局借力保险公司服务点多、覆

盖面广等特点，率先在金华地区开
设的首家交警与保险公司联动合作
的试点登记服务站。由交警部门与
保险公司合作，为车主提供机动车
驾驶证遗失补领、损毁换证等部分
交管业务的“一站式”登记和上门代
办服务，方便车主可以就近一次性
办理多项交管业务。与此同时，逐
步建立和完善警保联动事故快处机
制，将原先 2-5 天的事故处理周期

缩短至半小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
接下来，永康市公安局还将继

续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深入推进“智
慧联动”服务管理模式，增设各类减
证平台服务于大众。如与市场监督
管理局合作推出电子自助查询、打
印企业信息等服务，致力缩减不必
要证明，提高服务管理的办事效率，
将无证改革福利给足群众。

“原本只是过来咨询一下，结果都不用自己跑就给直接办好了，真是太方便了！”近日，
体验了一回永康公安高效便捷的“无证明城市”服务管理模式后，市民杜先生连连称赞道。

因小型汽车意外烧毁，杜先生来到市车管所咨询如何办理汽车注销手续。车管所工
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直接联系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确认该车确实因火灾灭失，即
刻给杜先生办理了注销手续。而这事要放在以前，杜先生得先去消防部门说清情况并开
具相关火灾证明。永康公安实施“无证明城市”改革工作后，市民在车管所就可一次性办
结，无需再多地跑腿开证明了。

据悉，今年以来，永康公安已累积为群众减少开具相关证明材料2.6万余份。


